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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五蕴论讲记 科判 
世亲菩萨 造论 玄奘大师 翻译 智敏上师 讲述 

释道净 整理 2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责任必究 
表 0-1：（2表）总表                                                  （依 2018 版整理） 

科判 

全
文
分
二 

甲一绪言分五 

乙一缘起 
乙二为什么要学法相 
乙三法相之入门——《大乘五蕴论》 
乙四学习应具之态度与组织 
乙五世亲菩萨事迹功德简介 

甲二总标名数（表 1）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一色蕴分二 

丙一四大种（表 1） 

丙二四大种所造色分三 
丁一五根（表 1至 2） 
丁二五境（表 2） 
丁三无表色等（表 2） 

乙二受蕴（表 2） 
乙三想蕴（表 2） 

乙四行蕴分七 

 

丙一遍行心所分三（表 3） 
丁一触心所（丁一为释道净所加 下类同） 
丁二作意心所 
丁三思心所 

丙二别境心所分五（表 3） 

丁一欲心所 
丁二胜解心所 
丁三念心所 
丁四三摩地心所 
丁五慧心所 

丙三善心所分十（表 4） 

丁一信心所 
丁二惭心所、愧心所 
丁三无贪心所 
丁四无瞋心所 
丁五无痴心所 
丁六精进心所 
丁七轻安心所 
丁八不放逸心所 
丁九舍心所 
丁十不害心所 

丙四烦恼心所分八 

丁一贪心所（表 5） 
丁二五取蕴、有漏法、有、有具（表 5） 
丁三精进跟不放逸之差别（表 5） 
丁四瞋心所（表 5） 
丁五慢心所（表 5） 
丁六无明心所（表 6） 
丁七见心所（表 6至 7） 
丁八疑心所（表 7） 

丙五随烦恼心所忿心所分二十二 

丁一忿心所（表 7） 
丁二恨心所（表 7） 
丁三覆心所（表 7） 
丁四恼心所（表 7） 
丁五嫉心所（表 7） 
丁六诳心所（表 7） 
丁七谄心所（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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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2表）总表 

  

全
文
分
二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四行蕴分七 

丙五随烦恼心所忿心所分二十二 

丁八憍心所（表 7） 

丁九害心所（表 7） 

丁十悭心所（表 8） 

丁十一无惭（表 8） 

丁十二无愧（表 8） 

丁十三惛沉（表 8） 

丁十四掉举（表 8） 

丁十五不信（表 8） 

丁十六懈怠（表 8） 

丁十七放逸（表 8） 

丁十八失念（表 8） 

丁十九散乱（表 8） 

丁二十覆跟谄之差别（表 8） 

丁二十一掉举跟散乱之差别（表 8） 

丁二十二不正知（表 8） 

丙六不定心所分三（表 9） 

丁一恶作 

丁二睡眠 

丁三寻、伺 

丙七心不相应行分十五 

丁一预流四支（表 9） 

丁二得（表 9） 

丁三无想定（表 10） 

丁四灭尽定（表 10） 

丁五无想天（表 10） 

丁六命根（表 10） 

丁七众同分（表 10） 

丁八生（表 10） 

丁九老（表 10） 
丁十住（表 10） 
丁十一无常（表 10） 
丁十二名身（表 10） 
丁十三句身（表 10） 
丁十四文身（表 10） 
丁十五异生性（表 10） 

乙五识蕴（表 11） 

甲四释蕴义兼分三 
乙一明十二处、十八界及处、界义蕴为何义（表 12） 
乙二五蕴之数量次第（表 12） 
乙三十二处（表 13） 

甲五就十八界明诸门分别分十二（表 14） 

乙一有色、无色 
乙二有见、无见 
乙三有对、无对 
乙四有漏、无漏 
乙五欲界、色界、无色界系不系 
乙六蕴、取蕴所摄 
乙七善、不善、无记 
乙八内、外 
乙九有缘、无缘 
乙十有分别、无分别 
乙十一执受、非执受 
乙十二同分、彼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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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表） 
科判 正文 

 大乘五蕴论 

甲二总标名数 

如薄伽梵略说五蕴：一者色蕴，二者受蕴，三者想蕴，四者行蕴，五
者识蕴。 

〔广〕佛说五蕴：谓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 
（无为非蕴摄 
蕴不摄无为，义不相应故。一解云：三无为法，与色等义不相应故。

无为体非色，与色义不相应，乃至体非识，与识义不相应，故非蕴摄。
问：无为既非五蕴，何不立为第六蕴耶？答：亦不可说为第六蕴，彼与
蕴义不相应故。聚义是蕴，无为非聚义，义不相应，不可立蕴。二解云：
又言取蕴，为显染依。染净二依，蕴言所显，无为于此二义都无，义不
相应，故不立蕴。取蕴有漏，故显染依。无漏五蕴，便是净依。故但言
蕴，便通染净。（《俱舍论颂疏》卷一））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
一
色
蕴
分
二 

 
云何色蕴？谓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诸色。 
〔广〕云何色蕴？谓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 

丙一四大种 

云何四大种？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云何地界？谓坚强性。云何水界？谓流湿性。云何火界？谓温燥性。

云何风界？谓轻等动性。 
〔广〕云何四大种？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此复云何？谓地坚

性，水湿性，火暖性，风轻性。界者，能持自性、所造色故。 
（造者，因义。因有五因：一生因，二依因，三立因，四持因，五养

因。（《俱舍论颂疏》卷一）） 
（生因者，即是起因，谓离大种，色不起故。依因者，即是转因，谓

舍大种，诸所造色，无有功能，据别处故。立因者，即随转因，由大变
异，能依造色，随变异故。持因者，即是住因，谓由大种，诸所造色，
相似相续生，持令不絶故。养因者，即是长因，谓由大种，养彼造色，
令增长故。（《杂集论》卷一）） 

丙
二
四
大
种
所
造
色
分
三 

 
云何四大种所造诸色？谓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声、

香、味、所触一分、无表色等。造者，因义。 

丁一五根 

〔广〕根者，最胜自在义、主义、增上义，是为根义。所言主义，与
谁为主？谓即眼根，与眼识为主，生眼识故；如是乃至身根，与身识为

主，生身识故。 

（根是何义？最胜、自在、光显，是故名根，由此总成根增上义。根
体胜故，名为最胜。根用胜故，名为自在。根体用双胜，名为光显。由
有最胜、自在、光显，名为增上。（《俱舍论颂疏》卷三）） 

（随根变识异，故眼等名依。彼及不共因，故随根说识。不共因者，
谓眼根唯与自身眼识为所依性，名不共因。若色便通自他眼识，及通自
他意识所取，是共因也。（《俱舍论颂疏》卷一）） 

云何眼根？谓色为境，清净色。 

〔广〕云何眼根？谓以色为境，净色为性。谓于眼中一分净色，如净
醍醐。此性有故，眼识得生，无即不生。 

（净色根：又名胜义根，体是殊胜微妙、无见有对清净色。五根体清
净故，如珠宝光，故名净色。（《俱舍论颂疏》卷一）） 

云何耳根？谓声为境，清净色。 
云何鼻根？谓香为境，清净色。 
云何舌根？谓味为境，清净色。 

云何身根？谓所触为境，清净色。 
〔广〕根者，最胜自在义、主义、增上义，是为根义。 
〔广〕所言主义，与谁为主？谓即眼根与眼识为主，生眼识故；如是

乃至身根与身识为主，生身识故。 
云何为色？谓眼境界，显色、形色及表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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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表）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
一
色
蕴
分
二 

丙
二
四
大
种
所
造
色
分
三 

丁一五根 

〔广〕云何眼根？谓以色为境，净色为性。谓于眼中一分净色，如净
醍醐。此性有故，眼识得生，无即不生。 

〔广〕云何耳根？谓以声为境，净色为性。谓于耳中，一分净色。此
性有故，耳识得生，无即不生。 

〔广〕云何鼻根？谓以香为境，净色为性。谓于鼻中，一分净色。此
性有故，鼻识得生，无即不生。 

〔广〕云何舌根？谓以味为境，净色为性。谓于舌上，周遍净色。有
说此于舌上，有少不遍，如一毛端。此性有故，舌识得生，无即不生。 

〔广〕云何身根？谓以触为境，净色为性。谓于身中，周遍净色。此
性有故，身识得生，无即不生。 

丁二五境 

〔广〕云何色？谓眼之境，显色、形色及表色等。显色有四种，谓青、
黄、赤、白。形色谓长、短等。 

云何为声？谓耳境界，执受大种因声、非执受大种因声、俱大种因声。 
〔广〕云何声？谓耳之境，执受大种因声、非执受大种因声、俱大种

因声。诸心心法，是能执受；蠢动之类，是所执受。执受大种因声者，
如手相击、语言等声。非执受大种因声者，如风林、驶水等声。俱大种
因声者，如手击鼓等声。 

云何为香？谓鼻境界，好香、恶香及所余香。 
〔广〕云何香？谓鼻之境，好香、恶香、平等香。好香者，谓与鼻合

时，于蕴相续，有所顺益。恶香者，谓与鼻合时，于蕴相续，有所违损。
平等香者，谓与鼻合时，无所损益。 

云何为味？谓舌境界，甘味、酢味、咸味、辛味、苦味、淡味。 
〔广〕云何味？谓舌之境，甘、酢、咸、辛、苦、淡等。 
云何名为所触一分？谓身境界，除四大种，余所造触。滑性、涩性、

重性、轻性、冷、饥、渴等。 
〔广〕云何触一分？谓身之境，除大种。谓滑性、涩性、重性、轻性、

冷、饥、渴等。滑谓细软，涩谓粗强。重谓可称，轻谓反是。暖欲为冷，
触是冷因，此即于因立其果称。如说诸佛出世乐，演说正法乐，众僧和
合乐，同修精进乐。精进勤苦虽是乐因，即说为乐，此亦如是。食欲为
饥，饮欲为渴，说亦如是。已说七种造触，及前四大，十一种等。 

丁三无表
色等 

云何名为无表色等？谓有表业及三摩地所生色等，无见无对。 
〔广〕云何无表色等？谓有表业、三摩地所生无见无对色等。有表业

者，谓身语表，此通善、不善、无记性。所生色者，谓即从彼善、不善
表所生之色。此不可显示，故名无表。三摩地所生色者，谓四静虑所生
色等。 

〔广〕此无表色是所造性，名善律仪、不善律仪等，亦名业，亦名种
子。 

〔广〕如是诸色略为三种：一者可见有对，二者不可见有对，三者不
可见无对。是中可见有对者，谓显色等；不可见有对者，谓眼根等；不

可见无对者，谓无表色等。 
无表色等：对法论等说法处所摄色有五：一、极略色，极微为体；二、

极迥色，空界色极微为体；三、受所引色，无表色为体；四、遍计所起
色，影像色，无实用；五、自在所生色，又名定果色。 

乙二受蕴 

云何受蕴？谓三领纳。一、苦，二、乐，三、不苦不乐。乐谓灭时有
和合欲，苦谓生时有乖离欲，不苦不乐谓无二欲。 

〔广〕云何受蕴？受有三种：谓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乐受者，
谓此灭时，有和合欲。苦受者，谓此生时，有乖离欲。不苦不乐受者，

谓无二欲。无二欲者，谓无和合及乖离欲。受，谓识之领纳。 

乙三想蕴 
云何想蕴？谓于境界取种种相。 
〔广〕云何想蕴？谓能增胜取诸境相。增胜取者，谓胜力能取。如大

力者，说名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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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表）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
四
行
蕴
分
七 

 

云何行蕴？谓除受、想，诸余心法及心不相应行。 
云何名为诸余心法？谓彼诸法与心相应。 
彼复云何？谓触、作意、受、想、思、欲、胜解、念、三摩地、慧、信、

惭、愧、无贪善根、无瞋善根、无痴善根、精进、轻安、不放逸、舍、不
害、贪、瞋、慢、无明、见、疑、忿、恨、覆、恼、嫉、悭、诳、谄、憍、
害、无惭、无愧、惛沉、掉举、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
恶作、睡眠、寻、伺。是诸心法，五是遍行，五是别境，十一是善，六是
烦恼，余是随烦恼，四是不决定。 

〔广〕云何行蕴？谓除受、想，诸余心法及心不相应行。云何余心法？
谓与心相应诸行。触、作意、思、欲、胜解、念、定、慧、信、惭、愧、
无贪、无瞋、无痴、精进、轻安、不放逸、舍、不害、贪、瞋、慢、无明、
见、疑、无惭、无愧、昏沉、掉举、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
正知、恶作、睡眠、寻、伺。 

〔广〕是诸心法，五是遍行，此遍一切善、不善、无记心，故名遍行。 
〔广〕五是别境，此五一一于差别境展转决定，性不相离，是中有一，

必有一切。 
〔广〕六为烦恼，余是随烦恼，四为不定。此不定四，非正随烦恼，以

通善及无记性故。 
〔广〕触等体性及业，应当解释。 

丙
一
遍
行
心
所
分
三 

丁一触
心所 

云何为触？谓三和合，分别为性。 
〔广〕云何触？谓三和合分别为性。三和，谓眼、色、识，如是等。此

诸和合心、心法生，故名为触。与受所依为业。 

丁二作
意心所 

云何作意？谓能令心发悟为性。 
〔广〕云何作意？谓令心发悟为性。令心、心法现前警动，是忆念义，

任持攀缘心为业。 

丁三思
心所 

云何为思？谓于功德、过失及俱相违，令心造作意业为性。 
〔广〕云何思？谓于功德、过失及以俱非，令心造作意业为性。此性若

有，识攀缘用即现在前，犹如磁石引铁令动，能推善、不善、无记心为业。 

丙
二
别
境
心
所
分
五 

丁一欲
心所 

云何为欲？谓于可爱事希望为性。 
〔广〕云何欲？谓于可爱乐事希望为性。爱乐事者，所谓可爱见闻等事。

是愿乐希求之义，能与精进所依为业。 

丁二胜
解心所 

云何胜解？谓于决定事，即如所了，印可为性。 
〔广〕云何胜解？谓于决定境，如所了知，印可为性。 
〔广〕决定境者，谓于五蕴等，如世亲说，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

阳焰，行如芭蕉，识如幻境，如是决定。 
〔广〕或如诸法所住自相，谓即如是而生决定。言决定者，即印持义。

余无引转为业，此增胜故，余所不能引。 

丁三念
心所 

云何为念？谓于串习事令心不忘，明记为性。 
〔广〕云何念？谓于惯习事心不忘失，明记为性。惯习事者，谓曾所习

行。与不散乱所依为业。 

丁四三
摩地心
所 

云何三摩地？谓于所观事令心一境，不散为性。 
〔广〕云何三摩地？谓于所观事心一境性。所观事者，谓五蕴等及无常、

苦、空、无我等。心一境者，是专注义。与智所依为业。由心定故，如实
了知。 

丁五慧
心所 

云何为慧？谓即于彼择法为性，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或俱非所
引。 

〔广〕云何为慧？谓即于彼择法为性。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或
俱非所引。即于彼者，谓所观事。择法者，谓于诸法自相共相由慧简择得
决定故。 

〔广〕如理所引者，谓佛弟子。不如理所引者，谓诸外道。俱非所引者，
谓余众生。 

〔广〕断疑为业。慧能简择，于诸法中得决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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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表）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

四
行
蕴
分
七 

丙

三
善
心
所
分
十 

丁一信心所 

云何为信？谓于业、果、诸谛宝中极正符顺，心净为性。 
〔广〕云何信？谓于业、果、诸谛宝等，深正符顺，心净为性。

于业者，谓福、非福、不动业。于果者，谓须陀洹、斯陀含、阿
那含、阿罗汉果。于谛者，谓苦集灭道谛。于宝者，谓佛法僧宝。
于如是业果等，极相符顺，亦名清净及希求义。与欲所依为业。 

丁二惭心所、愧
心所 

云何为惭？谓自增上及法增上，于所作罪羞耻为性。 
云何为愧？谓世增上，于所作罪羞耻为性。 

〔广〕云何惭？谓自增上及法增上，于所作罪羞耻为性。罪谓
过失，智者所厌患故。羞耻者，谓不作众罪。防息恶行所依为业。 

〔广〕云何愧？谓他增上，于所作罪羞耻为性。他增上者，谓
怖畏责罚及讥论等所有罪失羞耻于他，业如惭说。 

丁三无贪心所 

云何无贪？谓贪对治，令深厌患，无着为性。 
〔广〕云何无贪？谓贪对治，令深厌患，无着为性。谓于诸有

及有资具，染着为贪；彼之对治，说为无贪。此即于有及有资具
无染着义。遍知生死诸过失故，名为厌患。恶行不起所依为业。 

丁四无瞋心所 
云何无瞋？谓瞋对治，以慈为性。 
〔广〕云何无瞋？谓瞋对治，以慈为性。谓于众生，不损害义。

业如无贪说。 

丁五无痴心所 
云何无痴？谓痴对治，以其如实正行为性。 
〔广〕云何无痴？谓痴对治，如实正行为性。如实者，略谓四

圣谛，广谓十二缘起。于彼加行，是正知义。业亦如无贪说。 

丁六精进心所 

云何精进？谓懈怠对治，心于善品勇悍为性。 

〔广〕云何精进？谓懈怠对治，善品现前，勤勇为性，谓若被
甲、若加行、若无怯弱、若不退转、若无喜足，是如此义，圆满
成就善法为业。 

（精者精纯，定是善法；进者升进，进成圣者。勇表升进义，
悍者坚固义。勇表胜进，简诸染法。悍表精纯，简纯无记，即显
精进唯善性摄。（《成唯识论》卷六）） 

丁七轻安心所 
云何轻安？谓粗重对治，身心调畅，堪能为性。 
〔广〕云何轻安？谓粗重对治，身心调畅，堪能为性。谓能弃

舍十不善行，除障为业。由此力故，除一切障，转舍粗重。 

丁八不放逸心所 

云何不放逸？谓放逸对治，即是无贪乃至精进。依止此故，舍

不善法及即修彼对治善法。 

〔广〕云何不放逸？谓放逸对治，依止无贪乃至精进，舍诸不

善，修彼对治诸善法故。谓贪瞋痴及以懈怠，名为放逸。对治彼

故，是不放逸。谓依无贪、无瞋、无痴、精进四法，对治不善法，

修习善法故，世出世间正行所依为业。 

丁九舍心所 

云何为舍？谓即无贪乃至精进，依止此故，获得所有心平等性、

心正直性、心无发悟性。又由此故，于已除遣染污法中无染安住。 

〔广〕云何舍？谓依如是无贪、无瞋，乃至精进，获得心平等

性、心正直性、心无功用性；又复由此，离诸杂染法，安住清净

法。谓依无贪、无瞋、无痴、精进性故，或时远离昏沉掉举诸过

失故，初得心平等；或时任运无勉励故，次得心正直；或时远离

诸杂染故，最后获得心无功用。业如不放逸说。 

行舍：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住为性，对治掉举，静住为业。 

丁十不害心所 
云何不害？谓害对治，以悲为性。 
〔广〕云何不害？谓害对治，以悲为性。谓由悲故不害群生，

是无瞋分，不损恼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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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贪心所 

云何为贪？谓于五取蕴，染爱耽着为性。 

〔广〕云何贪？谓于五取蕴，染爱耽着为性。谓此缠缚轮回三

界，生苦为业。由爱力故，生五取蕴。 

丁二五取蕴、有

漏法、有、有具 

（有漏名取蕴，烦恼名取，能执取生死故。蕴从取生，或蕴属

取，或蕴生取，故名取蕴。（《俱舍论颂疏》卷一）） 

贪：于有、有具，染着为性。有即三界异熟果，有具即中有、

烦恼、业，及器世间等，及爱佛贪灭等缘无漏法起。 

丁三精进跟不

放逸之差别 

（耽着五欲，名为放逸。远离彼尘，名不放逸。（《百法疏》卷

一）） 

（专于己利，防身语意，放逸相违。（《正理》卷十一）） 

（己利即是三乘涅盘，及世爱果。（《宝疏》卷四）） 

丁四瞋心所 

云何为瞋？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 

〔广〕云何瞋？谓于群生，损害为性。住不安隐，及恶行所依

为业。不安隐者，谓损害他，自住苦故。 

丁五慢心所 

云何为慢？所谓七慢：一、慢，二、过慢，三、慢过慢，四、

我慢，五、增上慢，六、卑慢，七、邪慢。 

云何慢？谓于劣计己胜，或于等计己等，心高举为性。 

云何过慢？谓于等计己胜，或于胜计己等，心高举为性。 

云何慢过慢？谓于胜计己胜，心高举为性。 

云何我慢？谓于五取蕴，随观为我，或为我所，心高举为性。 

云何增上慢？谓于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谓我已得，心高举

为性。 

云何卑慢？谓于多分殊胜，计己少分下劣，心高举为性。 

云何邪慢？谓实无德，计己有德，心高举为性。 

〔广〕云何慢？慢有七种。谓慢、过慢、过过慢、我慢、增上

慢、卑慢、邪慢。 

云何慢？谓于劣计己胜，或于等计己等，如是心高举为性。 

云何过慢？谓于等计己胜，或于胜计己等，如是心高举为性。 

云何过过慢？谓于胜计己胜，如是心高举为性。 

云何我慢？谓于五取蕴，随计为我，或为我所，如是心高举为

性。 

云何增上慢？谓未得增上殊胜所证之法，谓我已得，如是心高

举为性。增上殊胜所证法者，谓诸圣果及三摩地、三摩钵底等，于

彼未得，谓我已得，而自矜倨。 

云何卑慢？谓于多分殊胜，计己少分下劣，如是心高举为性。 

云何邪慢？谓实无德，计己有德，如是心高举为性。 

不生敬重所依为业，谓于尊者及有德者，而起倨慠，不生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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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六无明心所 

云何无明？谓于业果及谛、宝中无智为性。此复二种，所谓俱生、
分别所起。 

又欲缠贪、瞋，及欲缠无明，名三不善根。谓贪不善根，瞋不善
根，痴不善根。 

〔广〕云何无明？谓于业果、谛、宝无智为性。此有二种：一者
俱生，二者分别。又欲界贪、瞋及以无明，为三不善根。谓贪不善
根，瞋不善根，痴不善根。此复俱生、不俱生、分别所起。俱生者，
谓禽兽等；不俱生者，谓贪相应等；分别者，谓诸见相应。与虚妄
决定、疑烦恼所依为业。 

丁七见心所 

云何为见？所谓五见。一、萨迦耶见，二、边执见，三、邪见，
四、见取，五、戒禁取。 

云何萨迦耶见？谓于五取蕴，随观为我，或为我所，染污慧为性。 
云何边执见？谓即由彼增上力故，随观为常，或复为断，染污慧

为性。 
云何邪见？谓或谤因，或复谤果，或谤作用，或坏善事，染污慧

为性。 
云何见取？谓即于三见，及彼所依诸蕴，随观为最为上为胜为极，

染污慧为性。 
云何戒禁取？谓于戒禁，及彼所依诸蕴，随观为清净为解脱为出

离，染污慧为性。 
〔广〕云何见？见有五种。谓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见取、

戒禁取。 
云何萨迦耶见？谓于五取蕴，随执为我，或为我所，染慧为性。

萨谓败坏义。迦耶谓和合积聚义。即于此中，见一见常，异蕴有我，
蕴为我所等。何故复如是说？谓萨者破常想，迦耶破一想，无常积
集，是中无我及我所故。染慧者，谓烦恼俱。一切见品所依为业。 

〔广〕云何边执见？谓萨迦耶见增上力故，即于所取，或执为常，
或执为断，染慧为性。常边者，谓执我自在，为遍常等。断边者，
谓执有作者丈夫等，彼死已不复生，如瓶既破更无盛用。障中道出
离为业。 

〔广〕云何邪见？谓谤因果，或谤作用，或坏善事，染慧为性。
谤因者，因谓业、烦恼性，合有五支。烦恼有三种，谓无明、爱、
取。业有二种，谓行及有。有者，谓依阿赖耶识诸业种子，此亦名
业。如世尊说：阿难，若业能与未来果，彼亦名有。如是等，此谤
名为谤因。 

谤无此世他世、无父无母、无化生众生，此谤为谤作用。谓从此
世往他世作用、种子任持作用、结生相续作用等。 

谤无世间阿罗汉等，为坏善事。 
断善根为业，不善根坚固所依为业，又生不善、不生善为业。 
瞋：于苦、苦具，憎恚为性。苦即三苦，苦具即凡能生苦果的法

皆是，即一切有漏法，及无漏法，如毁拨无漏、憎嫉灭道。 
云何见取？谓即于三见及彼所依诸蕴，随观为最、为上、为胜、

为极，染污慧为性。 
〔广〕云何见取？谓于三见及所依蕴，随计为最、为上、为胜、

为极，染慧为性。三见者，谓萨迦耶、边执、邪见。所依蕴者，即
彼诸见所依之蕴。业如邪见说。 

云何戒禁取？谓于戒禁及彼所依诸蕴，随观为清净、为解脱、为
出离，染污慧为性。 

（于非因、道，谓因、道见，一切总说名戒禁取。（于非世间因，
非生天因，妄起因执；非解脱道，妄起道执。）有说执为最胜谛实而
又能得涅盘清净之因，才是戒禁取相。（《俱舍论》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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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七见心所 

（戒禁取者，谓所受持，随顺见取、见取眷属、见取随法，若戒
若禁，于所受持诸戒禁中，妄计为最、为上、为胜、为妙，威势执取，
随起言说，唯此谛实，余皆虚妄，由此戒禁，能得清净、解脱、出离。
是名戒禁取。（《瑜伽师地论》卷五十八）） 

〔广〕云何戒禁取？谓于戒禁及所依蕴，随计为清净、为解脱、
为出离，染慧为性。戒者，谓以恶见为先，离七种恶。禁者，谓牛、
狗等禁及自拔发、执三支杖、僧佉定慧等。此非解脱之因。又计大自
在，或计世主，及入水火等。此非生天之因。如是等彼计为因。所依
蕴者，谓即戒禁所依之蕴。清净者，谓即说此无间方便以为清净。解
脱者，谓即以此解脱烦恼。出离者，谓即以此出离生死。 

是如此义，能与无果唐劳疲苦所依为业。无果唐劳者，谓此不能
获出苦义。 

丁八疑心所 

云何为疑？谓于谛等犹豫为性。 
诸烦恼中，后三见及疑唯分别起，余通俱生及分别起。 
〔广〕云何疑？谓于谛、宝等为有为无，犹预为性。不生善法所

依为业。 
〔广〕诸烦恼中，后三见及疑唯分别起，余通俱生及分别起。 

丙
五
随
烦
恼
心
所
忿
心
所
分
二
十
二 

丁一忿心所 
云何为忿？谓遇现前不饶益事，心损恼为性。 
〔广〕云何忿？谓依现前不饶益事，心愤为性。能与暴恶、执持

鞭杖所依为业。 

丁二恨心所 
云何为恨？谓结怨不舍为性。 
〔广〕云何恨？谓忿为先，结怨不舍为性。能与不忍所依为业。 

丁三覆心所 

云何为覆？谓于自罪覆藏为性。 
〔广〕云何覆？谓于过失隐藏为性。谓藏隐罪故，他正教诲时，

不能发露，是痴之分，能与追悔不安隐住所依为业。 
（覆：于自作罪，恐失利誉，隐藏为性，能障不覆，悔恼为业。

不惧当来苦果而覆藏，是痴之分；恐失利誉，亦贪之分。（《百法解》
卷二）） 

丁四恼心所 

云何为恼？谓发暴恶言，尤蛆为性。 
〔广〕云何恼？谓发暴恶言，陵犯为性。忿恨为先，心起损害。

暴恶言者，谓切害粗犷。能与忧苦不安隐住所依为业，又能发生非福
为业，起恶名称为业。 

丁五嫉心所 

云何为嫉？谓于他盛事心妒为性。 
〔广〕云何嫉？谓于他盛事，心妒为性。为名利故，于他盛事不

堪忍耐，妒忌心生。自住忧苦所依为业。 
（云何为嫉？徇自名利，不耐他荣，妒忌为性，能障不嫉、忧戚

为业。（《成唯识论》卷六）） 

丁六诳心所 
云何为诳？谓为诳他诈现不实事为性。 
〔广〕云何诳？谓矫妄于他，诈现不实功德为性。是贪之分。能

与邪命所依为业。 

丁七谄心所 

云何为谄？谓覆藏自过方便所摄，心曲为性。 

〔广〕云何谄？谓矫设方便，隐己过恶，心曲为性。谓于名利，

有所计着，是贪痴分。障正教诲为业。复由有罪，不自如实发露归忏，

不任教授。 

丁八憍心所 

云何为憍？谓于自盛事，染着倨傲心恃为性。 

〔广〕云何憍？谓于盛事，染着倨傲，能尽为性。盛事者，谓有

漏盛事。染着倨傲者，谓于染爱，悦豫矜恃，是贪之分。能尽者，谓

此能尽诸善根故。 

丁九害心所 
云何为害？谓于诸有情损恼为性。 
〔广〕云何害？谓于众生损恼为性，是瞋之分。损恼者，谓加鞭

杖等，即此所依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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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十悭心所 

云何为悭？谓施相违，心吝为性。 
〔广〕云何悭？谓施相违，心吝为性。谓于财等，生吝惜故，不

能惠施，如是为悭，心偏执着利养众具，是贪之分。与无厌足所依为
业。无厌足者，由悭吝故，非所用物，犹恒积聚。 

丁十一无惭 
云何无惭？谓于所作罪不自羞耻为性。 
〔广〕云何无惭？谓所作罪不自羞耻为性。一切烦恼及随烦恼助

伴为业。 

丁十二无愧 
云何无愧？谓于所作罪不羞耻他为性。 
〔广〕云何无愧？谓所作罪不羞他为性。业如无惭说。 

丁十三惛沉 
云何惛沉？谓心不调畅，无所堪能，蒙昧为性。 
〔广〕云何昏沉？谓心不调畅，无所堪任，蒙昧为性。是痴之分，

与一切烦恼及随烦恼所依为业。 

丁十四掉举 
云何掉举？谓心不寂静为性。 
〔广〕云何掉举？谓随忆念喜乐等事，心不寂静为性。应知忆念

先所游戏欢笑等事，心不寂静，是贪之分，障奢摩他为业。 

丁十五不信 
云何不信？谓信所对治，于业果等不正信顺，心不清净为性。 
〔广〕云何不信？谓信所治，于业果等不正信顺，心不清净为性。

能与懈怠所依为业。 

丁十六懈怠 
云何懈怠？谓精进所治，于诸善品心不勇猛为性。 
〔广〕云何懈怠？谓精进所治，于诸善品心不勇进为性。能障勤

修众善为业。 

丁十七放逸 

云何放逸？谓即由贪、瞋、痴、懈怠故，于诸烦恼心不防护，于

诸善品不能修习为性。 
〔广〕云何放逸？谓依贪、瞋、痴、懈怠故，于诸烦恼心不防护，

于诸善品不能修习为性。不善增长，善法退失所依为业。 

丁十八失念 

云何失念？谓染污念，于诸善法不能明记为性。 
〔广〕云何失念？谓染污念，于诸善法不能明记为性。染污念者，

谓烦恼俱。于善不明记者，谓于正教授不能忆持义。能与散乱所依为
业。 

丁十九散乱 

云何散乱？谓贪、瞋、痴分，心流荡为性。 

〔广〕云何散乱？谓贪、瞋、痴分，令心心法流散为性。能障离

欲为业。 

丁二十覆跟
谄之差别 

（谄：为罔冒他，曲顺时宜，矫设方便，以取他意；或藏己失，

不任师友正教诲故；贪名利故，贪分；无智故谄，痴分。（《百法解》

卷二）） 

丁二十一掉
举跟散乱之
差别 

（散乱、掉举何别？曰：散乱令心易缘，掉举令心易解，是所别

相。掉则一境多解，散则一心多境。（《百法解》卷二）） 
（云何掉举？净相随转，贪分所摄，心不静照，障止为业。（《广

论》卷十五）） 
（由余烦恼流散非掉，是二十随烦恼中散乱心所。于善缘流散随

其所应，是善心心所。（《论》卷十五）） 

丁二十二不
正知 

云何不正知？谓于身语意现前行中不正依住为性。 

〔广〕云何不正知？谓烦恼相应慧，能起不正身语意行为性。违

犯律行所依为业。谓于去来等不正观察故，而不能知应作不应作，致

犯律仪。 

（不正知：于所观境，谬解为性，能障正知，毁犯为业。或云慧

一分摄，是烦恼相应慧故。《瑜伽师地论》说痴一分摄，令知不正，

名不正知。有云俱一分摄。（《百法解》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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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4 表） 

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

四
行
蕴
分
七 

丙
六
不
定
心

所
分
三 

丁一恶作 

云何恶作？谓心变悔为性。 
〔广〕云何恶作？谓心变悔为性。谓恶所作故名恶作，此恶作体

非即变悔，由先恶所作，后起追悔故，此即以果从因为目，故名恶作。
譬如六触处说为先业。此有二位，谓善、不善。于二位中，复各有二。
若善位中，先不作善，后起悔心，彼因是善，悔亦是善。若先作恶，
后起悔心，彼因不善，悔即是善。若不善位，先不作恶，后起悔心，
彼因不善，悔亦不善。若先作善，后起悔心，彼因是善，悔是不善。 

丁二睡眠 

云何睡眠？谓不自在转，心极昧略为性。 
〔广〕云何睡眠？谓不自在转，昧略为性。不自在者，谓令心等

不自在转，是痴之分。又此自性不自在故，令心心法极成昧略。此善、
不善及无记性，能与过失所依为业。 

丁三寻、伺 

云何为寻？谓能寻求意言分别，思慧差别，令心粗为性。 
云何为伺？谓能伺察意言分别，思慧差别，令心细为性。 
〔广〕云何寻？谓思慧差别，意言寻求，令心粗相分别为性。意

言者，谓是意识，是中或依思或依慧而起。分别粗相者，谓寻求瓶衣

车乘等之粗相。乐触、苦触等所依为业。 
〔广〕云何伺？谓思慧差别，意言伺察，令心细相分别为性。细

相者，谓于瓶衣等，分别细相成、不成等差别之义。 
（言寻伺者，寻谓寻求，令心怱遽，于意言境粗转为性。伺谓伺

察，令心怱遽，于意言境细转为性。二法业用，俱以安、不安住身心
分位所依为业。谓意言境者，意所取境，多依名言，名意言境。或曰：
寻伺二法，为假为实？曰：并用思之与慧各一分为体，若令心安，即

是思分；令心不安，即是慧分。盖思者徐而细故；慧则急而粗故。是
知令安则用思无慧，不安则用慧无思。若通照大师释有兼正，若正用
思，则急慧随思能令心安，若正用慧，则徐思随慧亦令不安。是其并
用也。（意言：意是意识，言是名言，以意识遍缘一切法，名言诠表
一切法，故说意言境，即摄尽一切法。）（《百法解》卷二）） 

丙
七
心
不

相
应
行
分
十
五 

 

云何心不相应行？谓依色、心、心法分位，但假建立，不可施设
决定异性及不异性。彼复云何？谓得、无想等至、灭尽等至、无想所
有、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名身、句身、文身、异生性，

如是等类。 
〔广〕云何心不相应行？谓依色、心等分位假立，谓此与彼不可

施设异、不异性。此复云何？谓得、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天、命根、
众同分、生、老、住、无常、名身、句身、文身、异生性，如是等。 

丁一预流四

支 

（一、亲近善士者。由正归依三宝，亲近于佛，即是亲近示道大
师。随顺此之正行，即是亲近示道善知识故。二、听闻正法。由闻如
是契经，及此所缘作意，能息烦恼，于教证法当得现证故。三、如理

作意。四、法随法行者。由归依僧，于趣涅盘补特伽罗为修行法侣，
具随顺行，谓于诸趣解脱者，共同学故。(依共同法轨而行)（《心论》） 

由此四种，于圣道流，能获能得、能至随至、能办能满、能触能
证，能作证故，名预流支。（《法蕴足论》卷二）） 

丁二得 

云何为得？谓若获，若成就。此复三种，谓若种子、若自在、若
现前，如其所应。 

〔广〕云何得？谓若获，若成就。此复三种，谓种子成就、自在
成就、现起成就。如其所应。 

（获中有二，一、未得今获，二、已失今获，创至生相，将成就
故，名为今获。论云：未得已失今获。言成就者，先未得法，今时已
得；先已得者，今复不失，此所得法，流至现在，名为成就。论云：
得已不失，名为成就。（《俱舍论颂疏》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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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三
别
牒
解
释
分
五 

乙
四
行
蕴
分
七 

丙
七

心
不
相
应
行
分
十
五 

丁三无想定 

云何无想等至？谓已离遍净贪，未离上贪，由出离想作意为先，
不恒现行心心法灭为性。 

〔广〕云何无想定？谓离遍净染，未离上染，以出离想作意为先，
所有不恒行心心法灭为性。 

丁四灭尽定 

云何灭尽等至？谓已离无所有处贪，从第一有更求胜进，由止息
想作意为先，不恒现行及恒行一分心心法灭为性。 

〔广〕云何灭尽定？谓已离无所有处染，从第一有更起胜进，暂

止息想作意为先，所有不恒行及恒行一分心心法灭为性。不恒行，谓
六转识。恒行，谓摄藏识及染污意。是中六转识品及染污意灭，是灭
尽定。 

丁五无想天 

云何无想所有？谓无想等至果，无想有情天中生已，不恒现行心
心法灭为性。 

〔广〕云何无想天？谓无想定所得之果，生彼天已，所有不恒行
心心法灭为性。 

丁六命根 
云何命根？谓于众同分中，先业所引住时决定为性。 

〔广〕云何命根？谓于众同分，先业所引住时分限为性。 

丁七众同分 
云何众同分？谓诸有情自类相似为性。 
〔广〕云何众同分？谓诸群生各各自类相似为性。 

丁八生 
云何为生？谓于众同分中，诸行本无今有为性。 
〔广〕云何生？谓于众同分所有诸行，本无今有为性。 

丁九老 
云何为老？谓即如是诸行相续，变异为性。 
〔广〕云何老？谓彼诸行相续，变坏为性。 

丁十住 
云何为住？谓即如是诸行相续，随转为性。 
〔广〕云何住？谓彼诸行相续，随转为性。 

丁十一无常 
云何无常？谓即如是诸行相续，谢灭为性。 
〔广〕云何无常？谓彼诸行相续，谢灭为性。 

丁十二名身 
云何名身？谓诸法自性，增语为性。 
〔广〕云何名身？谓于诸法自性增语为性，如说眼等。 

丁十三句身 
云何句身？谓诸法差别，增语为性。 

〔广〕云何句身？谓于诸法差别，增语为性，如说诸行无常等。 

丁十四文身 

云何文身？谓诸字为性，以能表彰前二种故。亦名为显，由与名
句为所依止，显了义故。亦名为字，非差别门所变易故。 

〔广〕云何文身？谓即诸字，此能表了前二性故。亦名显，谓名
句所依，显了义故。亦名字，谓无异转故。前二性者，谓诠自性及以
差别。显谓显了。 

云何为生？谓于众同分中，诸行本无今有为性。 
云何为老？谓即如是诸行相续，变异为性。 

云何为住？谓即如是诸行相续，随转为性。 
云何无常？谓即如是诸行相续，谢灭为性。 
云何名身？谓诸法自性，增语为性。 
云何句身？谓诸法差别，增语为性。 
云何文身？谓诸字为性，以能表彰前二种故。亦名为显，由与名

句为所依止，显了义故。亦名为字，非差别门所变易故。 

丁十五异生
性 

云何异生性？谓于诸圣法不得为性。如是等类已说行蕴。 

〔广〕云何异生性？谓于圣法不得为性。 
（四大种：大种谓四界，即地水火风，能成持等业，坚湿暖动性。

（地能成持用，水能成摄用，火能成熟用，风能成长用。） 
假四大种：地谓显形色，随世想立名，水火亦复然，风即界亦尔。

（《俱舍论》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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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4 表） 

甲三别牒解释

分五 
乙五识蕴 

云何识蕴？谓于所缘境了别为性。亦名心、意，由采集故，意

所摄故。 

最胜心者，谓阿赖耶识。何以故？由此识中诸行种子皆采集故。

又此行缘不可分别，前后一类相续随转。又由此故，从灭尽等至、

无想等至、无想所有起者，了别境名转识还生。待所缘缘差别转故，

数数间断还复转故，又令生死流转旋还故。 

阿赖耶识者，谓能摄藏一切种子故。又能摄藏我慢相故。又复

缘身为境界故，即此亦名阿陀那识，能执持身故。 

最胜意者，谓缘阿赖耶识为境，恒与我痴、我见、我慢及我爱

等相应之识。前后一类相续随转，除阿罗汉果及与圣道灭尽等至现

在前位。 

〔广〕云何识蕴？谓于所缘了别为性。亦名心，能采集故。亦

名意，意所摄故。若最胜心，即阿赖耶识，此能采集诸行种子故。

又此行相不可分别，前后一类相续转故。又由此识从灭尽定、无想

定、无想天起者，了别境界转识复生，待所缘缘差别转故，数数间

断还复生起，又令生死流转回还故。 

〔广〕阿赖耶识者，谓能摄藏一切种子，又能摄藏我慢相故，

又复缘身为境界故。又此亦名阿陀那识，执持身故。 

最胜意者，谓缘藏识为境之识，恒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

相应，前后一类相续随转，除阿罗汉圣道、灭定现在前位。 

如是六转识及染污意、阿赖耶识，此八名识蕴。 

 

表 12：（14 表） 

甲

四

释

蕴

义

兼

分

三 

乙一明十二处、十八界

及处、界义蕴为何义 

问：以何义故说名为蕴？ 

答：以积聚义说名为蕴。谓世相续、品类、趣、处差别色等总

略摄故。 

〔广〕问：蕴为何义？ 

答：积聚是蕴义。谓世间、相续、品类、趣、处差别色等总略

摄故。如世尊说：比丘，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

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近、若远，如是总摄为一色蕴。 

乙二五蕴之数量次第 

（诤根生死因，及次第因故，于诸心所法，受想别为蕴。第一，
诤根因。诤根有二，谓着诸欲（五妙境），及着诸见（身见等五），
此二受、想，如其次第，为最胜因。第二，生死因者，由贪着受起
倒想故，生死轮回，故受与想，为生死因。第三，次第因者，随粗
染器等，界别次第立，一随粗次第，二随染次第，三随器等次第，

四随界别次第，由此四义立蕴次第，故此五蕴无增减失。由上三因，
于心所法，应知别立受、想为蕴。（《俱舍论颂疏》卷一）） 

（且随粗次第者，色有对故，诸蕴中粗。谓五蕴中，色蕴有对，
余四无对，故色最粗，先说色也。无色中粗，唯受行相，故世说我
手等痛言。待二（行、识二蕴）想粗，男女等想，易了知故，次说
想蕴也。行粗过识，贪瞋等行，易了知故；既易了知，明知行蕴粗
于识蕴。识最为细，总取境相，难分别故。（《俱舍论颂疏》卷一）） 

（随界别次第者，于欲界中有诸妙欲，色相显了，先说色蕴。

于色界中有胜喜等，受相显了，次说受蕴。三无色中，取空等相，

想相显了，次说想蕴。第一有中，思最为胜，行相显了，次说行蕴。

此前四蕴，识住其中，四是所住，识是能住，故识后说。（《俱舍论

颂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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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四

释
蕴
义
兼
分
三 

乙三
十二
处 

复有十二处，谓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触处、

意处、法处。眼等五处及色声香味处，如前已释。言触处者，谓四大种及前所说所触

一分。言意处者，即是识蕴。言法处者，谓受、想、行蕴，无表色等，及与无为。 

问：以何义故名为处耶？答：诸识生长门义，是处义。 

复有十二处，谓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触处、

意处、法处。眼等五处及色声香味处，如前已释。言触处者，谓四大种及前所说所触

一分。言意处者，即是识蕴。言法处者，谓受、想、行蕴，无表色等，及与无为。 

云何无为？谓虚空无为、非择灭无为、择灭无为及真如等。云何虚空？谓若容受诸

色。云何非择灭？谓若灭，非离系。此复云何？谓离烦恼对治，而诸蕴毕竟不生。云

何择灭？谓若灭，是离系。此复云何？谓由烦恼对治故，诸蕴毕竟不生。云何真如？

谓诸法法性，法无我性。 

〔广〕云何无为？谓虚空无为、非择灭无为、择灭无为及真如等。 

〔广〕虚空者，谓容受诸色。 

〔广〕非择灭者，谓若灭，非离系。云何非离系？谓离烦恼对治，诸蕴毕竟不生。 

（非择灭得不因择，但由缘阙，名非择灭。论云：如眼与意专一色时，余色声香味

触等谢，缘彼境界五识身等，住未来世，毕竟不生。由彼不能缘过去境，缘不具故，

得非择灭。（《俱舍论颂疏》卷一）） 

〔广〕云何择灭？谓若灭，是离系。云何离系？谓烦恼对治，诸蕴毕竟不生。 

〔广〕云何真如？谓诸法法性，法无我性。 

〔广〕问：处为何义？答：诸识生长门是处义。 

复有十八界，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

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 

〔广〕复有十八界，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

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 

眼等诸界及色等诸界，如处中说。六识界者，谓依眼等根，缘色等境，了别为性。

言意界者，谓即彼识无间灭等。为欲显示第六意识及广建立十八界故。 

〔广〕眼等诸界及色等诸界，如处中说。六识界者，谓依眼等根，缘色等境，了别

为性。言意界者，谓即彼无间灭等。为显第六识依止及广建立十八界故。 

如是色蕴，即十处、十界，及法处、法界一分。识蕴，即意处及七心界。余三蕴及

色蕴一分，并诸无为，即法处、法界。 

〔广〕如是色蕴，即十处、十界，及法处、法界一分。识蕴，即意处及七心界。余

三蕴及色蕴一分，并诸无为，即法处、法界。 

〔广〕问：界为何义？答：任持无作用性自相是界义。 
问：以何义故名为处耶？答：诸识生长门义，是处义。 
复有十八界，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

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 
眼等诸界及色等诸界，如处中说。六识界者，谓依眼等根，缘色等境，了别为性。

言意界者，谓即彼识无间灭等。为欲显示第六意识及广建立十八界故。如是色蕴，即
十处、十界，及法处、法界一分。识蕴，即意处及七心界。余三蕴及色蕴一分，并诸
无为，即法处、法界。 

问：以何义故说名为界？ 
答：以能任持无作用性自相义故，说名为界。 
问：以何义故宣说蕴等？ 

答：为欲对治三种我执，如其次第。三种我执者，谓一性我执、受者我执、作者我
执。 

〔广〕问：以何义故说蕴、界、处等？ 

答：对治三种我执故。所谓一性我执、受者我执、作者我执，如其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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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4 表） 

甲

五

就

十

八

界

明

诸

门

分

别

分

十

二 

乙一有色、无色 

复次，此十八界几有色？谓十界一少分，即色蕴自性。

几无色？谓所余界。 

〔广〕复次，此十八界几有色？谓十界一少分，即色

蕴自性。几无色？谓所余界。 

乙二有见、无见 几有见？谓一色界。几无见？谓所余界。 

乙三有对、无对 
几有对？谓十有色界，若彼于是处有所障碍，是有对

义。几无对？谓所余界。 

乙四有漏、无漏 
几有漏？谓十五界及后三少分，由于是处烦恼起故，

现所行处故。几无漏？谓后三少分。 

乙五欲界、色界、无色界系不系 
几欲界系？谓一切。几色界系？谓十四，除香味鼻舌

识。几无色界系？谓后三。几不系？谓即彼无漏界。 

乙六蕴、取蕴所摄 几蕴所摄？谓除无为。几取蕴所摄？谓有漏。 

乙七善、不善、无记 
几善？几不善？几无记？谓十通三种，七心界及色、

声、法界，八无记。 

乙八内、外 
几是内？谓十二，除色、声、香、味、触及法界。 

几是外？谓六，即所除。 

乙九有缘、无缘 
几有缘？谓七心界及法界少分心所有法。 

几无缘？谓余十及法界少分。 

乙十有分别、无分别 

几有分别？谓意界、意识界、法界少分。 

（说五无分别，由计度随念。分别略有三种：一、自

性分别，二、计度分别，三、随念分别。由五识身，虽

有自性，而无余二，是故经中，说无分别。自性分别者，

体唯是寻。第六识相应散慧，名为计度分别。若定若散，

意识相应诸念，名为随念分别。（《俱舍论颂疏》卷二）） 

乙十一执受、非执受 
几执受？谓五内界，及四界少分，谓色、香、味、触。 

几非执受？谓余九，四少分。 

乙十二同分、彼同分 

几同分？谓五内有色界，由与自识等境界故。 

几彼同分？谓即彼自识空时，与自类等故。 

（法同分余二，作不作自业。若作自业，名为同分，

不作自业，名彼同分。作自业者，如六根六识，约能取

境，名自业用。若不能取境，名不作自业。此中眼根于

有见色，已见、正见、当见，名同分眼。如是广说，乃

至意根。彼同分眼，但有四种，谓不见色，已灭、正灭、

当灭，及不生法。意彼同分，唯有一种，谓不生法，意

生必同分故。（麟记）五根是色法，设不取境，亦自能起，

故有已灭等，成四种。意根是心法，起时必取境，无有

已灭等三种……意生必同分者，谓心法必托境生，故无

已灭，但有不生一也。（《俱舍论》卷二））  


